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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综合测评考核细则

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立德树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使我院研究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研究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以保障我院研究生培养质量，调动研究生学习成材的积极性，构建良好学风，锻造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人才为主旨，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科技与管理学院研究生综合测评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特制定本考核细则。
一、考核原则
研究生综合测评考核遵循宽严相济、奖优惩劣的原则，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上位政策规定与我院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方式。
二、考核对象
本细则适用于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留学生、人事档案不转入本校的硕士研究生及延期毕业的硕士研究生除外。
三、考核时间
综合测评考核以学年为单位，每学年第一学期末公布阶段考核成绩，第二学期末公布学年考核成绩。
四、考核办法
（一）考核以70分为初始分，在此基础上增加或扣减分数。
（二）考核低于60分视为不合格。
（三）加分事项与对应分值：
1、参加学校第二课堂相关活动，按照活动发布实践学分加分为准；
2、组织学校或研究生部、学院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院内思想政治、主题教育等重大活动：项目负责人10分/场、项目执行5分/场；
3、组织学校或研究生部、院系的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1分/场，表现突出者可获双倍分值；
4、获得“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校级荣誉称号：5分，市级称号10分；
5、组织学校/学院党团组织、研究生会的各项活动：1分/场，表现突出者可获双倍分值（学校活动需提供证明材料）；
6、见义勇为且受到表彰：10分；
7、 组织学院主办的讲座、论坛、座谈会等各项活动：10分/场；
8、其它加分事项，由院学生评奖评优评审委员会研究确定。
注：在加分细则的审议过程中，会议正式确立了岗位的分类标准，明确区分“组织岗位”与“参与岗位”两大类别，并规定此两类岗位将分别作为两个独立的部分来进行相应的加分处理。
9、担任职务：校级、院级、班级、社团等。
注：1、3、6、7、9项按照艺术科技与管理学院2022-2023学年研究生实践学分汇总公示进行统一认定，无需申报。
（四）减分事项与对应分值：
1、违反《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宿舍管理规定》：2分/次；
2、未经批准、事先未按规定办理请假手续、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学院组织的各类重要集体活动：1分/场；
3、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未经批准、事先未按规定办理请假手续、无正当理由不参加组织活动（超过三次含三次）：10分；
4、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每学期缺席组织活动考勤记录超过3次：3分/学期；
5、其它需要减分的事项由院学生评奖评优评审委员会研究确定。
五、考核要求
研究生综合测评考核的结果是研究生奖学金评定、评优的重要依据之一， 考核成绩将影响奖学金评定、评优的通过，具体要求参见各项评定的评审细则。

本细则由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科技与管理学院研究生综合测评委员会负责解释。

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科技与管理学院研究生综合测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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